


晋教机党函〔2017〕2号

关于扎实推进“两提一创”专项活动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厅机关各支部、各直属单位党组织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扎实深入推进厅机关、各直属单位“提高标准、提升能力、争创一流”专项活动，根据《关于开展“提高标准、提升能力、争创一流”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（晋教党〔2017〕7号）和《关于在省教育厅机关、直属单位开展“提高标准、提升能力、争创一流”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》（晋教党〔2017〕8号）要求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。为切实加强对专项活动的领导，各直属单位要成立活动领导和工作机构，负责抓好本单位专项活动；要确定1名活动联系人，负责与厅里对接；要尽快组织召开活动动员会，确保将活动意义和要求传达到本单位每一名干部职工，确保专项活动有效开展。4月1日前，各直属单位要将活动领导和工作机构、活动动员会召开情况以及活动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以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时报厅机关党委（2120）和活动办（2021）。厅机关各处室负责人、各支部书记要切实承担起组织开展活动的第一责任，按照通知和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尽快推开专项活动，并确定1名活动联系人报厅机关党委、活动办。
二、做好信息报送。为充分发挥信息在沟通情况、交流经验、指导工作等方面的作用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厅机关、各直属单位专项活动的开展情况、存在问题和不足，厅机关、各直属单位要在每月的5日、15日、25日前，以简报等形式向机关党委（sxsjytjgdw@163.com）和活动办（8179119@qq.com）报送专项活动的进展情况。简报要如实反映本处室、本单位贯彻落实上级部署的新举措，展示开展活动和工作的新亮点。活动动态信息要注重时效性，坚持第一时间报送，原则上开展活动或启动工作的当天或次日报送。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直属单位要充分运用本单位网站等媒体，广泛宣传此次专项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及时反映本单位开展专项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具体成效，发现和总结“对标一流、争创一流”的先进典型，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人。在宣传中要注重把专项活动与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，与全面履行职能和落实主体责任结合起来，与创新工作思路和增强工作活力结合起来，与高标准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，做到统筹兼顾、重点突出。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，紧扣活动各个阶段的要求，及时提供信息，形成宣传合力，扩大专项活动的社会影响力，营造开展专项活动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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